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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为，涉及不同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的”，我局决定对你作

出失信记分合计 170 分的处理。

三、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

你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

日内，向深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或在收到本决定之日

起六个月内，直接向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起诉。如向深圳市

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深圳市人民政府接收行政复议申请的

互联网渠道为：登录 i 深圳 APP，在部门服务中点击“深圳市司

法局”选择“行政复议”。

联系人：黄工 联系电话：0755-28948296

地址：深圳市龙岗区白灰围一路 1 号生态环境综合大楼 303 室




